
“语言混乱” 与
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

 

朱 晓 阳

半个多世纪以来 , “语言混乱” 一直困扰着费孝通先生式的知识分子。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的

“实证科学” 教条与 “在地” 的信念和知识之间无法 “视野融合” 引起的。为解决这一困扰 , 可以

当代的整体论哲学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或者 “法” 。以这一新整体观为原则 , 不但可以

解释和理解当代中国 “法” 的实践意义或 “真” , 而且可以为当代法律建构带来知识论注视的 “转

向” , 即从纠缠于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 、 现代司法论与本土资源论等的虚假对立中脱出 , 转向注视

法律与价值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联。在具体的方法论策略上 , 可以用整体论界说法律人类学的

传统方法论———延伸个案方法和栖居进路 , 来阐释实践案例。

关键词　语言混乱　整体论　事实与规范　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方法论

作者朱晓阳 , 1957 年生 , 人类学博士 ,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北京　

100871)。

 　本文曾提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 “学科重建以来的人类学研讨会” (2006 年

12 月 2—3 日), 得到彭兆荣批评 , 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得到郑宇健和严俊的批评和建议 , 在此谨致谢忱。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 三联书店 , 1984 年 , 第 55 页。

②　参见滋贺秀三 《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发源的概括性考察———情 、 理 、 法》 , 载王亚新等编 《明清时期的

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 法律出版社 , 1998年 , 第 19—53 页。季卫东认为“情理兼到”是中国传统秩序

的原则 (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87 页)。

一 、 面向语言混乱:费孝通和格尔茨

费孝通先生的 《乡土中国》 中有几段不少人能背下来的有关法律下乡的论述。它们都意在

突显 “现代法治/制” 与乡土秩序间的矛盾。在此且引其中二例 。其一是关于旧小说中的听讼程

序。文如下:

把 “犯人” 拖上堂 , 先各打屁股若干板 , 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 “看相”

式的眼光 , 分出那个 “獐头鼠目” , 必非好人 , 重加苛责 , 逼出供状 , 结果好恶分辨 , 冤也

伸了 , 大呼青天 。

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 , 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 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

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 , 包公案 、施公案等等能成了传统的最销书呢?①

在阅读费先生以上文字时 , 笔者关注的不再是这种程序是否 “正当” , 而是与以上文字有些

关联的 , 关于当下的法庭审判过程中引起争论的 “情 、理 、法” 纠缠问题。②这种纠缠至今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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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设现代法治/制者诟病为 “法治乱象” 。①

关于费先生的另一个例子 , 也容笔者抄录原文如下: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 , 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强的存留在广大的

民间 , 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 。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 , 和

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 , 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 , 原本不

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 , 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

普通老百姓不明白 , 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 。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

打官司的 , 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 。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

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 , 在理论上 , 这是好现象 ,

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 , 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但是事实上 , 在

司法处去打官司的 , 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 “败类” 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且把贪污

那一套除外), 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习惯不合 。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

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

……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 , 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 , 但并不能

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 , 重

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利用这些设备 。更进一步 , 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

改革 。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 , 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 , 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 ,

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②

人如稍有一点儿敏感 , 他/她在读以上文字时 , 会对费先生以充满感性的文字传达出的忧思

和困惑有所感触 。费先生在晚年的一些文字中不仅继续了 《乡土中国》 中的困惑 , 而且试图从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知识论层面来讨论这些问题。在 《93存稿》 中 , 费先生提出要扩展中国社会

学的传统界限。③ 他认为 , 传统社会学领域基本为 “主客二分” 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这种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 “理” 、 “心” 和 “性” 等。而诸如儒道

等这些中国的社会思想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 , 确实起到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 , 但这些东西

却无法用 “现代主流的社会学方法” (即实证主义方法)去研究 。因此 , 费先生提出 , 今天的社

会学应该找到 “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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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林端以台湾社会的调解委员会工作案例证明:调解委员们大多数倾向于以“情 、 理 、 法”式的法律意识

来解决法律争端(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355—406 页)。此外 , 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 、 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1 年);朱晓阳《纠纷个案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 , 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 卷 , 法律出版社 , 2006 年。

赵旭东将法官倾向于依据“情理”进行纠纷调解 , 视为与深层次心理结构相关的社会和谐观念(赵旭东:

《“报应”的宇宙观:明清以来诉讼解释模式的再解释》 ,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 卷。 在实践层面 , 可以

关注刘涌案讨论。在讨论中有法律专家对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案刑事判决书》 的 “事实认定” 做

了分析 , 指出六起关系到是否应该对刘涌判处死刑的伤害案件的事实认定 , 只有一起可以 “认定” 。该

论者的进路便是基于现代法律的 “实证” 立场 , 以 “法律原因” 来认定事实的。其所反对的一方 (最

高法院判决书)则是以 “情境” 或合情合理为信念规范来认定事实的 (冯军:《评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刘涌案刑事判决书”》 , 载 《刑事法评论》 第 14 卷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4年 , 第 132—141 页)。

①　冯军:《评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案刑事判决书”》 , 《刑事法评论》 第 14 卷 , 第 149 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 , 第 58—59 页。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北京大学学报》 2003年第 3期。



用一句格尔茨式的话来说 , 费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中面对的问题和困惑可称为 “语言混乱”

(confusion of tongues)①。格尔茨更有针对性地用 “法律的语言混乱” (confusion of legal

tongues)② , 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在第三世界发生的 “业已确立的正义观同从外部引入

的 、 更多反映现代生活方式和压力的正义观之间的紧张 。” 当代人类学文化解释的任务就是要将

这种 “语言混乱” , 以厚度描述的方式呈现出来 。③ 在指出费先生的困惑与格尔茨之语言混乱相

契合时 , 笔者想表达的是:费先生所自觉的困惑正是中国社会科学数代学人的 “深度困惑” , 是

站在新世纪之初的我辈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首先 , 如何为那些具有地方公

正性的 “法” 找到一种能与 “现代司法” 相互兼容的空间? 其次 , 如何找到一种知识论 , 从而

能够解释那些被视为与实证主义传统社会科学相悖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二 、 法律 “事实” 与规范问题:整体论之必要

格尔茨在 《地方性知识:法律与事实的比较视野》 一文中 , 也讲了一个故事——— “雷格瑞

的麻烦” 。它类似于费先生 《乡土中国》 中的故事。这个故事描述巴厘地方一个叫雷格瑞的人因

妻子跟别人走后而 “发疯” 。雷格瑞在失妻之后 , 拒绝承担应该承担的村落公共责任 , 最后遭到

村落社区驱逐。格尔茨借这个故事向读者展示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法律秩序的 “法律意识” 。他

意在证明这是一种与西方法律同样具有真值性的东西。但格尔茨认为 , 虽然这件事体现出那个

地方确实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法律意识 , 但如果以传统 “法律人类学” 或 “法律的人类学” 的

方式来理解以上故事中的 “法” , 则会不得要领 。那种通常为法学家的法律人类学所用的 “法律

制度和结构” 比较 、 实然/应然模式比较 , 或法律的人类学的过程比较 , 等等 , 都显得甚无解释

力 , 其结果是无从理解这一个案之意义或 “真” 。格尔茨认为 , 只有通过关注巴厘人的 “世界看

法” 、 “生活样式” 、 “认识” 、 “感觉贯联” 、 “认知系统” 等等的解释 , 才能理解那种法律意识 。④

一般认为 , 以上建议延续了人类学中一个悠久的传统方法论———整体主义 。⑤ 但值得注意的

是 , 格尔茨的整体论已经是在当代经验主义知识论和诠释学知识论关于 “整体性” 解释的范式

之中。⑥ 这样说的用意是想表明:这种整体主义与传统的人类学整体论有一定距离 。⑦ 此外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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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C.Gee rtz , Thick Description:Tow ard an Interpretive Theo ry o f Culture. I n C.Geer tz , The

Inter 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 s , New Yo rk:Basic Books , 1973 , p.9.

C.Geertz , Local Know ledge:Fact and Law in Compa rative Pe rspectiv e.In C.Geertz , Local

Know ledge , New Yo rk:Basis P ress , 1983 , p.220.

C.Geer tz , Thick Description:Towa rd an Inte rpretiv e Theo ry of Culture.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 p.20.

C.Geer tz , Local Know ledge:Fact and Law in Compara tive Pe rspectiv e.In Local Know led ge , p.180.

奈杰尔·拉波特 、 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 鲍雯妍 、 张亚辉译 , 华夏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215 页。

詹姆斯·鲍曼从 “后经验主义” 视野 , 对格尔茨的整体主义文化解释做过界说。参见 James 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ncy , Cambridge:The MIT Press , 1991。后

经验主义是指自蒯因以来 , 基于自然主义大前提的哲学路线。一般认为 1950 年代初 , 蒯因的 《经验论

的两个教条》 的发表是一个标志。

传统的整体论指强调 “功能” 的整体主义。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人类学功能主义整体论定义如下:“新

人类学将任何存续的文化看成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 , 在这个统一体中 , 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

联系的确定功能。” (参见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 , 夏建中译 , 华夏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67 页)有人认为这种整体主义已基本上被抛弃。理由之一是“虽然重要但太过于理想化而不可能实现” ,



本文主题有关 , 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格尔茨的整体论有什么新意 , 而在于如何将这种整体论注

入 “法” 的实践和法律构建中去。这样一来 , 也需要对格尔茨式的整体论做一些解释。

格尔茨的整体论基本上来自维特根斯坦关于 “生活形式” 的观点。例如 , 格尔茨的关于

“模仿眨眼” 的解释 、 关于犹太商人科恩在摩洛哥高原的模仿抢羊田野笔记的解释 , 以及他对

“厚描” 的论述 , 可以比较温奇对维特根斯坦思想阐释的以下话语:“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

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所进入的社会交往 。” ① 而格尔茨在引述

赖尔 (Gilbert Ryle)关于男孩眨眼的例子时也暗示到:即使只表述出 “两个正在快速张合的眼

睑” 这样一句话 , 也已经有着理论内涵 , 也已经是与其他事件发生的陈述间有关系的 。② 此外 ,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以下述言论重新界说了人类学的整体主义:

作为一个民族志作者 , 人类学者将精力集中于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整体观 , 他们不再提

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 , 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某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表述 。这种新

的整体观 , 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 , 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 , 它奠定了 20 世纪

民族志研究的基础……现代民族志的整体描述 , 目的不在于提供有关文化的目录或百科全

书 (尽管人类学传统上要求民族志作者应该全面掌握这一类的背景知识), 而在于使文化元

素场域化 、 在于在各文化元素之间设立了系统的联系 。③

笔者认为 , 如果就法的研究和实践而言 , 自蒯因以来的经验主义知识论 (或称为后经验主

义)能为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称之 “新的整体观” 注入实质内容 , 并且能够对费先生的问题提

供更有效的解答 。当然在这个领域不存在以一剂万应灵丹解决问题的奇迹 。这里能做到的是提

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向并深化问题的阐释。

简言之 , 这一基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知识论进路 , 现在也常常被称作 “新实用主义” 。就

本人有限阅读经验而言 , 属于这一进路的部分哲学家及其哲学包括:蒯因的 “整体性哲学” 、唐

纳德 ·戴维森的 “融贯论” (以及深受戴维森影响的约翰 ·麦克道威尔哲学)、 苏珊 ·哈克的

“基础融贯论” 和希拉里 ·普特南的 “内在实在论” , 等等 。④ 在这个名单中也可以包括约翰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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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因为 “你不能样样都看 , 事事都想。” (James L.Peacock , The Anthropologica l Lens:Harsh L ight ,

Sof t Focus , New Yo rk:Cambridge Unive rsity Pre ss , 1986)。此外 , 对传统整体论的批评主要来自方法

论的个体主义视角 (参见奈杰尔 ·拉波特 、 乔安娜 ·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第 215—

222页)。值得注意的是 , 除了这里谈到的格尔茨 (其实来自维特根斯坦哲学)式整体论外 , 也应该看

到路易·迪蒙 (Louis Dumont)基于涂尔干和莫斯观点的整体主义自1980 年代以来影响日盛 (Thomas

Hy lland Erickson , Small P laces , Large I ssues:An Introduction to S 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

London:Pluto Pre ss , 2001 , pp.147—148)。

①　温奇:《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张庆熊 、 张缨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年 , 第 134 页。

参见 C.Gee rtz , Thick Descr iption:Tow ard an Interpre tive Theor y of Culture. In Geertz , The

Inter 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 s , pp.5—7。

乔治· E· 马尔库斯 、 米开尔·M ·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

王铭铭 、 蓝达居译 , 三联书店 , 1998 年 , 第 45 页。

他们的有关作品是: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 , 江天骥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7 年 , 第 19—43

页;D.Davidson , I nquir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 Ox ford:Clarendon P ress , 1984;唐纳德·戴

维森:《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 , 陈波 、 韩林合主编 《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 东方出版

社 , 2005 年 , 第 557—577 页; John McDowell , Mind and Worl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 ss , 1996;苏珊·哈克 (Susan Haak):《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

重构》 , 陈波等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希拉里 ·普特南 (Hila ry Putnam):《理性 、 真理

与历史》 , 童世骏 、 李光程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5年。



尔 (John Searle)的制度性实在论①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一般类如笔者的非哲学学人也

会将罗蒂列为整体论的哲学家 , 而且罗蒂也认为自己与以上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哲学进路 。② 但

是 , 以上名单中的哲学家都认为自己与罗蒂的哲学间存在距离 。③ 不可否认这些哲学家间的差别

很大 , 但是他们都秉持一种或 “强” 或 “弱” 的整体主义立场 。④

在笔者看来 , 新整体观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整体论之间的差别看上去主

要表现在知识论范式方面 。但这是一个关键区别。这个区别如果联系到本文将谈论的 “理由阐

释与因果说明” 二分问题则显得更有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 , 也许可以将传统人类学整体主义

与新整体观的关系比之为牛顿力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

自维特根斯坦和蒯因以来的后经验主义整体论一般都坚持:传统经验论意义上的 “科学陈

述” 的 “真值” 并不是因为陈述有着与直接经验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⑤ 实际上这种一对一的对应

关系不存在。相反 , 科学陈述的 “真值” 取决于整体性的 “阐释” , 或取决于它所进入的生活形

式。⑥ 这里所强调的是阐释的 “背景” 。⑦ 这一背景是 “由不特定的信念和践行组成的一个网

络” ⑧。蒯因的学生戴维森认为:要阐释他人表达式 , 必须包含共同的信念⑨。戴维森的 “信念”

与吉登斯提出的 “共同知识” 和伽达默尔的 “前见” 有相似之处。

戴维森与蒯因和普特南一样 , 对于当代美国自称以新实用主义哲学为背景的法学家 , 如波

斯纳和朱尔斯·科尔曼 (Jules Co leman), 甚至德沃金都有影响 。要理解戴维森的整体论必须了

解什么是 “施惠原则” 。如同蒯因一样 , 戴维森坚持:是一种整体的信念在支配人们对他人的表

达式的理解 , 而不是逐个对照式的证实真假 。因此除非与其整体的信念背景相联系 , 孤立语句

的真伪并不能得到论证。 10 由于强调 “背景” , 整体主义 (特别是所谓 “强整体论”)带来的一个

问题是如何回应人类学家沃夫和萨皮尔式的文化相对主义 , 或用戴维森的话说 , 概念图式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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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参见塞尔 《心灵 、 语言与社会》 (李步楼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年)。

参见理查·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 三联书店 , 1987 年 , 第 426—440 页)中 , 罗蒂关于

戴维森哲学的论述。

有关于此 , 可见哈克的《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一书中对所谓罗蒂式“庸俗实用主义”的批评。

James Bohman在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一书中 , 对罗蒂与以上哲学家的区别分别冠以 “强

整体主义” 和 “弱整体主义” 。 Bohman 认为类似的 “强” 和 “弱” 的界限 , 也可以用来区分 James

Clifo rd 和 Cliford Gee rtz 的整体主义。 Bohman 的强和弱整体主义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认为 ,

解释不组成基于证据的知识。也就是说强整体主义持一种怀疑论。后者则认为 , 解释能够产生基于证

据的可修 订的 、 公共的知识 (James Bohman , New Phi losophy of Socia 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 pp.113 , 125 , 251—252)。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 , 第 19—43 页。

Bohman 将整体主义的核心论点概括为解释循环和语境性 。参见 Bohman , New Phi 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 pp.113—125。

有关 “背景” 的观点 , 主要来自塞尔。塞尔指出:“关于背景的论旨是这样的:诸如意义 、 理解 、 解

释 、 信念 、 欲望与经验等的意向现象 , 只在一系列本身不是意向的背景能力中起作用。” (约翰·塞尔:

《心灵的再发现》 , 王巍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146 页)另外 , 塞尔还说:“在我看来 ,

在当代学者中 , 布迪厄的习性 (habitus)概念是最接近于我的 `背景' 概念的。” (约翰·塞尔:《心灵

的再发现》 , 第 147 页)

James 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 p.116.

D.Davidson , Radical Interpre tation , in Inquires into T ruth and Interp retation , Oxfo rd:Cla rendon

Press , 1985 , pp.125—139;Bohman , New P hi 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ncy ,

pp.113 , 125 , 251—252.

戴维森之 “信念” 也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 “规则” 。



容的二元论。① 戴维森解决这一困境的途径是利用蒯因的解释和理解的 “施惠原则”。按照戴维

森的看法 , 人们在理解他人时总是尽量使他人显得合乎情理或可以理喻 。因此他者的表达之所

以被认为 “真” , 正是此种施惠的结果 。② 概言之 , “施惠原则” 认为:我们必须在假设他人有理

性的条件下去解释他人。这种假设还包括他人是在谈论与我们同样的世界 。否则我们不能够解

释他们。“施惠” 导引我们 “尽量” 使他者和我们之间达成协议。③ 戴维森的施惠原则在阐释他

人话语或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 是建立在阐释者和被阐释者之间存在“信念”相似状况的基础上 。④

戴维森的施惠原则对于当代人类学的重要性 , 在于它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检视跨文化理解的路径 ,

另一方面也将跨文化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一方面 , 戴维森的施惠原则能为格尔

茨式的跨文化阐释乐观主义提供支持 。其原因在于戴维森的施惠原则以不可能想像超出特定语

言去阐释他人为由 , 彻底消除“我们”和“他们”之差异的问题。⑤ 这样就使一些人类学家对格尔茨

的批评失去立脚之地 。⑥ 但另一方面 , 戴维森自己的哲学也在知识论的层面显出一些新的问题 。

这些问题既关涉哲学基本问题(如经验内容如何可能),又关涉跨文化理解的“障碍”问题等。⑦

这个看起来完全像在象牙塔里谈论的整体论哲学对于社会科学以及当下现实的意义 , 可以

用罗蒂评述戴维森整体论哲学的一番话来说明:

戴维森的哲学有助于克服上溯至由柏拉图描述过的 “哲学与诗歌之争” 的对立 。它也

有助于克服由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成就产生的那种唯科学主义的诱惑。我想 , 戴维森的非还

原的物理主义既能使我们怀有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对科学的充分尊重 , 又能使我们对艺术怀

有足够的尊重 , 其程度将超过西方哲学传统一向所容许的范围 。⑧

与罗蒂的评述有关 , 笔者认为这种整体论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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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唐纳德·戴维森:《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 , 陈波 、 韩林合主编 《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

第 557—577 页。

D.Dav idson , Radical Interpr etation.In I nquires into T ruth and Interpretation , pp.125—139.

D.Dav idson , Radical Interpr etation.In I nquiries into T ruth and Interpretation , p.137。对戴维森施惠

原则的解释参见 David B.Wong , Where Charity Begins ,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 sophy , Beijing , China , June 8—9 ,

2004。

参见 D.Davidson , Radical Inte rpretation , in Inquires into T ruth and Interpretation , pp.125—139;由

于施惠原则具有这样的含义 , 因此罗蒂用 “直率的种族中心主义” (fr ank ethnocentrism)来界说这种

理解的 “施惠” 状况。但是戴维森及其追随者对罗蒂的解释并不以为然 (转引自 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ncy , pp.113 , 250)。

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 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ncy , p.133.

如克拉潘扎诺对格尔茨的批评。他以格尔茨的巴厘男人的深层游戏———斗鸡个案一文为例 , 指出格尔

茨的阐释的问题包括:其一 , 以西方式的理性 (体现为西方悲剧观)来阐释巴厘男人的斗鸡;其二 ,

将个别巴厘人的行为和感受阐释为整个民族的主体性。 (Vincent Crapanzano , HermesDilemma:The

Masking o f Subve rsion in Ethnog raphic Desc ription.In James Cliford and Geo rge E.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Berkeley:Univer 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

1986 , pp.72 , 74.)

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 cience:Problems of Indeterminancy , pp.113 , 125 , 251—252;关

于戴维森施惠原则的问题 , 参见郑宇健 《对于规范性的戴维森进路与跨文化理解的陷阱》

(Dav idsonian Ap proach to Normativity and L imits of Cross-cultural Interp retation , Paper fo r

Inte 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Davidsons Philo sophy and Chine se Philo sophy ,

Beijing , China , June 8—9 , 2004)。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 , 第 440 页。



自然主义为大前提的阐释哲学 (与现象学传统的阐释学有别的)进路 , 消除 “科学的社会科学”

与在地的信念和知识的对立这一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在罗蒂所说的 “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一向所

容许的范围” 之外 , 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及智慧对话并达到 “视野融合” 的可能性 。

因此 , 本文建议一条对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或者 “法” 进行观察和解释的新的基本进路 。

这一进路以当代 (特别是经验主义传统知识论)的整体论哲学为基础 , 重新界说人类学整体论 。

换句话说 , 以这一新整体观为原则 , 解释和理解 “法” 文化之 “真”。新的整体观将在两方面帮

助学者们从费先生的困惑或格尔茨意义上的 “混乱” 中走出。一方面 , 它提供理解当代中国

“法” 的实践的新视角;另一方面 , 它能够提供建构法律的知识论基础。

就第一方面而言 , 可以说只有依靠这一整体论 , 才能理解当代中国 “法” 的实践之意义或

“真” 。如果不是基于整体论 , 我们会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案例的处置感到荒唐 , 例如巴厘岛雷

格瑞的麻烦 , 例如差序格局和贵贱有别的社会中的正义与公平 、法庭过程的 “事实确认” 与情

理的缠结 , 等等 。就第二方面而言 , 新整体观将为当代法律建构带来知识论注视的 “转向” , 即

从纠缠于实证 (分析)法学/自然法学 , 现代司法论/本土资源论等的虚假对立中脱出 , 转向注

视法律与价值 (道德)的 (法律理论层面的)整体性和 (司法层面的)实践性关联①。

与此相关 , 新整体观对当下的一些学术思潮会有所帮助 。这些思潮如:法学界有论者呼吁

建构中国法律 “理想图景” 、② 海外中国学领域有人呼吁正视 “悖论社会” 、③ 哲学和人类学界有

人主张以中国的 “天下观念” 再建构世界秩序 , 等等 。④ 概言之 , 它一方面使我们洞晓 “信念” 、

“背景” 、 “习性” 或 “共同知识” 等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表征 , 坚定地支持着从外表看上去

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社会 , 决定着这个社会的 “事实” 和 “真” 。认识到这一规范基础的存在 , 有

助于我们直面那些从 “权力” 、 “阶级” 或 “多元主义” 等视角出发 , 对中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在

当下的意义及其合理性的质疑。另一方面 , 它提供了跨文化理解和对话可能性的证明 , 从而使

对基本价值/信念的坚持不至于陷入极端文化相对主义。这在文化保守主义浪潮涌动的当下亦显

得十分重要。

三 、 整体论与社会科学的传统摆荡

要在 “法” 的领域注入整体观 , 要真正克服费孝通先生所面对的 “困扰” , 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根本问题是:“理由阐释与因果性说明” 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这样一来就使关于 “法” 或秩

序规范研究进路的讨论变成关于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但这是必要的 。

可以说传统社会科学 (包括传统整体论)在此问题上的解决办法 , 总是以区分为对立立场

以及在两极间摆荡而作罢 。正如布迪厄所言:“无论是人类学 、社会学或历史学 , 社会科学都在

两个明显不能相容的观点 、两种显然无法妥协的看法之间摆荡 , 那就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

·112·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笔者注意到追随蒯因 、 戴维森和普特南 (也包括另一重要哲学家塞拉斯)的美国法哲学家。科尔曼的

书充分体现了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整体论哲学如何被贯彻在美国法律 , 例如侵权行为法的实践中。这

本书应该对中国的法理学者打通 “道德与法律任督二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书翻译者语)。 参见

科尔曼 《原则的实践:为法律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 (丁海俊译 , 法律出版社 , 2006 年)。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 《政法论坛》 2005 年第 3 期。

〔美〕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1 期。

参见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之都哲学导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 2005 年);王铭铭 《范式与超越:人

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4 期。



或者如你喜欢 , 可以称为物理主义与心理主义 (可以带有不同的色彩 , 如现象学与符号学

等)。”① 传统整体论无论是采取理由阐释进路还是因果性说明进路 , 都没有能够克服这一对立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这种对立是源于西方社会科学一百余年来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与罗蒂

所说的能够 “上溯至由柏拉图描述过的 `哲学与诗歌之争' 的对立” 密切相关。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忧虑” , 并因此而产生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传统“摆荡” 。

人类学中有关方法论观念的讨论也没有逃离以上这个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 人类学学

科史上的一些事关学科性质及其方法论观念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的 。② 例如 , 马

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 “文化人类学” 与 “社会人类学” 之争。这场争论的一个

焦点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是 “生物 —心理的个人” , 还是 “社会” 。拉德克利夫-布朗坚决主张:

“社会人类学是与心理学无关的科学 , 正像心理学本身与生理学无关 , 或像化学与物理学无关 ,

仅此而已 。这种主张并不是什么新出炉的玩艺 , 涂尔干和社会学年会的重要学派 1895年以来一

直坚持这种主张 。”③ 后来拉德克利夫-布朗与埃文斯-普里查德关于人类学应当是 “自然体系”

还是 “道德体系” 研究的争论则被视为 “社会” 与 “文化” 之争的继续。④ 就我们这里所关注的

“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而言 , 这一次争论的焦点更明确 。例如同样是坚持整体主义 , 但拉德克利

夫-布朗认为 , 人类学的方法论应遵循的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方法 ,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

生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经历早期的拥戴自然科学方法论后 ,郑重其事地转而拥抱人文主义方法论

(理性阐释/理解)。而且埃文斯-普里查德之皈依人文主义甚至成为人类学史上的一个“事件” 。⑤

瑟维斯带有总结意味地将人类学到 1960年为止的百年主要争论以 A 类和 B 类二分法列

出⑥:

A:自然科学 、决定论 、进化论 、社会结构 、 一般性 、 比较方法 、环境论 、 有机体类比;

B:人文科学 、 自由意志论 (或个人主义论)、 相对论 、 文化 、 特殊论 、 整体论 、 精神论 、

语言类比 。

虽然以今天的角度看 , 以上分类存在不少问题;但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 , 它仍具有启示。

1960年代以后 , 围绕理性解释/因果说明的争论没有结束 。例如 , 埃文斯-普里查德虽然已

经抛弃人类学研究的自然科学方法论 , 但他的早期著作 《阿赞德的巫术 、 神谕和魔法》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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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布迪厄还引述伦尔德·本迪克斯 (Reinhrd Bendix)与本尼特·伯格 (Benne tt Be rge r)的话说:“这个

对立是社会科学里最具杀伤力的成对概念之一” 。布迪厄认为:他自己研究的 “最坚决 (在我心目中也

是最重要)的意图 , 就是克服它” (参见布迪厄 《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 , 载包亚明主编 《后现代性与

地理学的政治》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1年 , 第 293—294 页)。

麦克尔·赫茨菲尔德在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中提到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当下的人类学。他说:“和其他任

一学科相比而言 , 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 它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尚无

定论。此外 , 人类学另一个尴尬之处在于:一方面 , 它被当作理解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宽泛的实证解释 ,

另一方面 , 它又被人们当作挖掘事物含义以达到沟通交流的感性工具。” (赫茨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

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 刘珩等译 , 华夏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23—24 页)。

转引自瑟维斯 《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 (贺志雄等译 , 云南大学出版社 , 1997 年), 第 318 页。

瑟维斯认为:“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所有著作中揭示了这样一个很强烈的 、 根据个人动机去解释习俗和制

度的倾向。当然 , 基本的需要是生物性的;但并非那么明显 , 而且或许他更感兴趣的一点———根据他

所列举的诸多例子来判断———就是个人动机。” (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 , 第 332 页)

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 , 第 319 页。

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 , 第 319 页。

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 , 第 363 页。



却成为 1960年代至 1980 年代欧美社会科学界 “理性交锋” 的起点①。理性交锋的中心问题正

是:能否以西方科学及与之相应的生活形式/规则去理解阿赞德人的宗教 , 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区分是什么 , ② 等等 。在同一时期 , 格尔茨通过回到韦伯的 “理解社会学” , 将其倡导的

解释人类学安置于美国实用主义背景的阐释学框架内。在比这更早的时期 , 列维-斯特劳斯曾

经确认自己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民族学)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 , 即研究受因果律支配的或者说

内化的人类自然禀性 。③ 列维-斯特劳斯如此谈论人类学方法论观念时 , 是通过将人类学与历史

学相比较而言的 。他认为: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的自觉 “意向性” 活动 , 也就是说研究属于自觉

的理由空间的。而人类学则相反 , 其研究的语言社会现象是一种 “社会实在” , 是一种精神无意

识活动的产物。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相类似。

以上这些观点曾经都有众多追随者 , 当然它们都没有克服布迪厄所称的两极摆荡 。但是自

从 1980年代 , 布迪厄 、 吉登斯和萨林斯等人倡导的实践理论登上社会科学舞台之后 , 围绕着理

性解释/因果说明这个问题开始有走向新的 “合题” 的趋势 。而提供综合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可

能性的是这样一些概念:习性 (habi tus)、 条件信息 、实践感 、结构化 , 等等。

虽然这些进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获得 “安宁” , ④ 但是这种平静仍

然属于社会科学家在自己圈子里的事情 。换言之 , 导致这个基本问题出现的哲学界尚未获得

“安宁” , 作为哲学消费者的社会科学怎么能真的平静呢?

事实上在当代英美语言分析哲学中 , 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使哲学在这个问题上获得 “安宁”

的知识论方案。如前文提到的戴维森和塞尔的哲学。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 约翰 ·麦克道威尔对

哲学领域长期存在 “在两种对立立场间摆动” 问题的 “诊断” 及其所给的 “疗治” 方案 。

麦克道威尔的观点集中在他 1994年出版的名为 Mind and Wor ld (中文版译作 《心灵与世

界》)的书中⑤。麦氏所指的两种对立立场即 “所与神话” (my th of g iven)⑥ 和 “融贯论”

(coherentism)⑦ , 与上述社会科学内的对立立场及其摆荡是相对应的。⑧ 麦氏认为戴维森的整体

论也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 因此最后还是会落入自说自话的困境。麦克道威尔 “诊断” 出以

上对立立场及其摆动的病根在于双方都默认一个深层的预设:理由逻辑空间和因果逻辑空间之

间有明确疆界。麦氏的做法则是消除这一预设 , 代之以理由空间无疆界的说法 。

麦氏 “疗治” 方案的一个关键之处是:承认我们感觉的世界印象已然具有概念内容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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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伯特·尤林:《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 ,何国强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69 页。

温奇:《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第 3 页。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 张祖建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6 年 , 第 3—33 页。

事实上 , 在人类学界也没有因此安宁。例如前述赫茨菲尔道的话语所表明的。

麦克道威尔的 Mind and World 一书被认为是对当代哲学“最重要和最困难的贡献之一” 。该书的出版已

经被视为一个事件 , 证据是另外一本针对该书内容的评论集 , 名为《阅读麦克道威尔》 (Nicholas Smith

(ed.), Read ing McDowe ll)也在 2002年由 Routeldge 出版公司出版。后一本书尽收国际知名的当代哲

学家对麦克道威尔的书的评论及麦克道威尔的回应。 这些哲学家包括:Richard Be rnstein , Michael

Friedman , Robert Pippin , Bar ry S troud , Robe rt Brandom , Char les Tay lo r , Grego ry McCullo ch , Crispin

Wright , Hila ry Putnam , Char les La rmo re , Rudige r Bubner , Jay Bernstein , Axel Honneth 等。麦氏的这

本书已经译成中文出版 , 参见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刘叶涛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6 年)。

所与神话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坚持一种传统的经验论:即坚持主体与客体二分的笛卡尔传统。

哈克认为 , “一个理论是有资格成为融贯论的 , 如果它赞成下述论题:(CH)一个信念之被证成 , 当且

仅当 , 它属于一个融贯的信念集合。” 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 , 第 17 页。

虽然麦氏的书所针对的主要目标正是戴维森 , 但是麦氏认为自己的进路与戴维森是 “ 同族性”

(congenial)的外在路径 , 即以自然主义为大前提。



回答概念内容如何能从外在世界施加于印象时 , 他引入 “第二自然” 的说法①。麦氏指出:在融

贯论看来 , 将以下观念———即外在世界 (或自然)对感知主体施加具体概念内容的印象必为一

种自然发生———与经验论结合似乎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 , 这是一种误识 , 其错误之处在于忘记

了自然其实包括 “第二自然” 。他进一步说:人类获得的第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 , 即是由外部世

界施加的概念能力。而概念能力间的交互关系则属于理由逻辑空间。麦氏说:我们一旦记得第

二自然这档子事 , 便会将自然的运作看作包括那些使其在理由逻辑空间中描述的条件②。

麦氏哲学在应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观念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 。他所诊断的问题也正是社

会科学方法论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方法论立场的对立:实证经验论和诠释学 , 或用韦伯的话说

是 “因果性说明” 与 “解释性理解” 的区分 。当然麦氏哲学与社会科学问题间仍然存在距离 。

因此 , 这一知识论方案要进入社会科学仍然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此外 , 麦氏以 “第二自然” 之

说解决问题是否妥当 , 在哲学界也存在争议 。基于这些考虑 , 一个妥当的办法是在对待麦氏方

案方面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③。

以上这些知识论方案 (除麦克道威尔的方案外)正在进入社会科学 , 至少可以说它们已经

进入法学 。④ 笔者相信 , 由于它们是从经验主义传统内部进行的变革 , 由于它们与实证的社会科

学保持着承先启后的联系 , 因此 , 它们能带给社会科学更多 “安宁”。如果回应到本文开头的问

题 , 则可以说 , 它们能使费先生式的 “困扰” 得到解决。

四 、 整体论的方法策略和案例

很显然 , 整体论作为一种有关法的文化研究和实践的进路必须有一些中层的方法论策略或

范畴支持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 可以以整体论界说法律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论:延伸个案方法 ,⑤

然后用这一方法论策略对实践案例进行阐释 。简言之 , 延伸个案方法最早是西方法人类学家在

菲律宾和非洲的部落社会观察发现的一种地方性的纠纷调查和处理办法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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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ohn McDowell , Mind and World , op.cit., p.xx.麦克道威尔的第二自然之说与皮埃尔 ·布迪厄的

“习性” (habitus)概念相契合。布迪厄关于习性如是说:“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 , 生

成习性。习性是持久的 、 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 , 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 , 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

的结构发挥作用 , 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 , 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

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 , 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

需的程序 , 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 `调节' 并 `合乎规则' , 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

果 , 也正因为如此 , 它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 , 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物。” (布迪厄:《实践

感》 , 蒋梓骅译 , 译林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80 页)。

John McDowell , Mind and Wor ld , op.cit., p.xx.

有关麦氏哲学与社会科学问题勾连障碍的论述来自郑宇健的建议。哲学界有人认为麦氏 “第二自然”

之说的意义在于将这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老问题重新提出 , 并引起关注 , 而不在于解决问题。(参见

郑宇健 《世界由去魅到复魅———经验主义的自赎》 , “哲学在中国” 研讨会论文 , 2004 年 11 月 18 日 ,

中国人民大学)

如前提到所谓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波斯纳 、 科尔曼和德沃金等的影响。

关于延伸个案方法 , 参见朱晓阳《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 2 卷 , 法律

出版社 , 2004 年)。迈克·布洛维试图将以上延伸个案原则发展成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方法论。布洛

维认为延伸个案方法模仿一种反思性科学模式。这种反思性科学模式与实证方法相反 , 将研究者和研

究对象的主体间性视为基础。布洛维认为延伸个案方法可以与实证方法互相补充其不足(M.Buraw oy ,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Sociological Theory , vo l.16 , no.1 (March 1998), pp.4—33)。



延伸个案相当于一种以整体论来发现 “事实” , 确定 “性质” 和做出相应裁决的方法。其所搜寻

的 “事实” 必须放在社会 —文化情境的整体中才能定性;必须与纠纷的 “前历史” 和可能 “社

会后果” 联系才能定性;必须以地方的和超越地方的法律认识或规范信念为背景才能 “想像”

得出其 “性质” 和意义。

除延伸个案方法外 , “栖居进路” 是与本文所谈的整体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另一方法论策

略。① 从根本上说 , “栖居进路”依据海德格尔关于“栖居”与“筑造”的说法 , 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

对概念界说成中层的研究进路②。迪姆·英戈尔德(Tim Ingo ld)指出:“栖居进路是将有机体—

个人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的沉浸视为存在的不可逃却的条件 。从这一视角看 , 世界持续地进入

其居民的周遭 , 它的许多构成因其被统合进生命活动的规则模式而获得意义。”③这一视角与传统

人类学的分歧在于 ,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通常都假设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或社会的世界 , 在其中

形式和意义已经被附着在那里 。此外 , 一般都假设:在人们行动之前 , 他们在意识层面必须不

可避免地“建构”世界 。④ 简言之 , 栖居进路也提供了解决知性与感性相分离(或用麦克道威尔的

表述 , 即理由逻辑空间与自然因果空间相分离)这一导致西方哲学困境的根源问题⑤的一种途径 。

而且它既扎根于现象学—诠释学传统 , 同时又能与麦克道威尔等的后经验主义整体论相兼容 。

栖居进路虽然源始于现象学 , 它与当代经验论传统的整体论却是相互兼容的 。而且 , 栖居

进路强调人与有机体间无疆界 。这也是与麦克道威尔的 “理由空间和自然的因果空间之间不存

在互相隔绝的边界” 相类似的看法。但栖居进路在强调人与有机体间无疆界时 , 似乎没有对以

下问题提供明晰解答:概念内容如何能从外在世界施加于人的印象 ?⑥ 相反 , 麦克道威尔等人的

哲学倒是有直接解答。例如他关于 “第二自然” 的说法。再例如布迪厄的 “习性” 和塞尔的

“背景” 等也可以视为类似的解答 。因此 , 栖居进路虽然实质上是一种整体论。但当代整体论哲

学家们———如蒯因 、 戴维森 、 普特南 、 麦克道威尔和塞尔等人的解释更明晰 。为使问题解决显

得清晰 , 笔者认为可以将栖居进路放入整体论之中 , 将它视为整体论的一种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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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这一方法论进路的论述 , 参见 T im Ingold , The Percep 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 s on

L ivelihood , Dwe lling and Sk ill , New Yo rk:Routledge , 2003;此外还可参见 John G ray , Open Spaces

and Dw elling P laces:Being at H ome on Hill Fa rms in the Sco ttish Bo rders.In S.Low & D.Lawrence-

Zúńig a(eds.), The Anthropolog y of S pace and P lace:Locating Culture , Ox 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3 , pp.224—244。

英戈尔德的栖居进路除了基于海德格尔的 “栖居” 论外 , 还吸收了詹姆斯·吉布森 (James G ibson)的

生态心理学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等成果。 (参见 T.I ngold ,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 ironment , pp.

157—171)值得指出的是:英戈尔德强调其栖居进路的一个预设是:个人与有机体根本就是二而一的

东西。因此可以将研究有机物的规范 , 如动物最佳觅食方式与经济理性类比。

T.Ingo ld , Dw elling.I n The Percep tion of the Env ironment , op.cit., p.153.如同延伸个案方法一

样 , 栖居进路强调 “实践” 这一特征。栖居进路的实践观是与 1980 年代以来的实践理论相一致的。

T.Ingo ld , Dw elling.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 ironment , op.cit., p.154.

麦克道威尔指出:“严格说来 , 动物是自然物 , 而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的自然科学观念倾向于把理性

从自然中排挤出去。结果造成理性与我们的动物性自然的分割 , 就好像有理性这一点使我们部分处于

动物领域之外。特别地 , 知性与感性分离。而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困境的根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我们需要

把知性与感性以及理性与自然重新整合在一起。”(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 , 第 118—119 页)

例如英戈尔德强调的是人的知识的非表征性 (或栖居性)或 “前客体性” , 因此他所论证的是 “概念内

容” 与非概念内容———感官材料———的同一 , 而不是概念内容如何从外部施加于人的印象。他将这种

研究方式称为 “感觉生态学” 。 在此他强调人与有机体的同一和两者之间无疆界。 (参见 T.Ingold ,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 ironment , pp.13—26)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谈论这些知识论问题是想表明:整体观及其方法论策略可以为实践层面

的 “法律语言混乱” 问题提供有效解释。在过去数年 , 笔者基于这一进路 , 分别研究过一些与

“法” 或秩序规范有关的案例 。它们包括:云南一个村庄的纠纷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① 一家

国有企业的兼并/反兼并纠纷和与该案有关的法庭过程 、② 内蒙古公共草场的治理。③ 在这些个

案研究中 , 笔者以延伸个案方法阐释村民纠纷 、 企业兼并的纠纷及其延伸后果 。例如 , 在关于

云南小村的研究中 , 延伸个案方法能够有效解释村民间的纠纷及其社会后果。“个案” 可以视作

一种个人或集体行动的延伸性 “条件信息”。如果用布迪厄的话语来说 , 这种条件信息也可以称

为 “习性” , 或塞尔所说的 “背景” 。这些条件信息或习性以及其他历史时间下的结构性和或然

性条件的交汇影响了特定行动者行动 , 并从而影响村落社区建设之 “现实” 。云南小村人基于这

种 “背景” 或 “习性” , 在强大的国家权力切入并采取否定传统文化资源 (如家庭和宗族)为政

策的 1950—1970年代情形下 , 营造出以村落共同体为表征的生活世界。这种 “背景” 还影响了

村民自治时期 (1990年代以来)小村的社区复兴。

在对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发生的集体性行动进行的研究中 , 笔者发现职工和地方政府实

际上是在依据地方尺度 ——— “背景” ——— “集体误读” 国家的法律规范 。以误读法律为外貌的

互动过程体现出深入人心的信念决定着人们读解和选择使用法律规范。个案的 “延伸性” 还体

现在该厂纠纷案的有关法庭过程材料中。这些材料表明 , 基层司法过程中的 “事实” 确认过程

凸显着 “事实” 与 “情境” 纠缠 。在这种场景中 , 出于实践需要的司法人员往往无视教科书的

教导 , 采取一种基于情理原则的事实认定 。此种情理原则既考虑事实发生的 “条件” (常常属于

法学家欲从事实认定中排除的因素), 又考虑法律原因和 “人之常情” 等情境性条件。

在内蒙古公共草场治理个案中 , 笔者则发现一个有效研究问题的途径是以包括时间性和空

间性的 “栖居” 视角 , 讨论草原共有地及其治理问题 。这一个案还表明 , 可以将秩序建立等

“宏大问题” 与牧业生计特征和牧人的时间地理现实等 “栖居” 因素联系起来讨论 。

总而言之 , 对这些不同个案的阐释 , 显示出整体论的解释力 。如本文开始所言 , 半个多世

纪以来 , “语言混乱” 一直困扰着费先生式的知识分子和学者 。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的 “实证科

学” 教条与在地的价值和信念间的无法 “视野融合” 而引起。但除了费先生这样的一些人自觉

感到深刻困扰并试图寻找解决方略外 , 大多数知识精英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教条之下的 “社会

科学” , 对日常践行及相应的社会规范实行彻底的革命改造 。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种

“革命改造” 如何引致更多的 “语言混乱” , 而且更要了解:草根社会是如何 “融贯” 不同的知

识 、 信念与践行 , 并消除 “从外部引入的 、 更多反映现代生活方式和压力的正义观之间的紧

张” 。④ 笔者之所以设想草根社会在语言混乱的时代仍然能够融贯自己的信念与经验 , 是基于常

识常理得出的。简言之 , 在普通人的日常交往中 , 在他们成功处理与他人的纠纷和争议中 , 在

普通的法庭过程中 , 一定包含着生活世界的秩序得以维系的秘密 。要对这些实践有所理解 , 社

会科学学人一方面需要抱持整体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 另一方面需要进入 “田野” 。

〔本文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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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朱晓阳 《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 (1931—1997)》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3 年)。

朱晓阳:《 “误读” 法律与秩序建成:国企改制时期的一个个案》 , 《社会科学战线》 2005年第 3 期;朱

晓阳:《纠纷个案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 , 《法律和社会科学》 第 1卷。

朱晓阳:《语言混乱与草原 “共有地悲剧”》 , 《西北民族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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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rpre t so ciety , human beings and even the w hole w o rld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It mainly covers info rmationism at the level of technology-society view s and philo sophical and hu-
manistic info rmationism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fo rmationism are inter-related and consti tute in
their enti rety a kind of info rmationist field o f vision , that is , a new kind of theo retical paradigm .
This responds to the profound social impact of the info rmation revolution and ref lects the change

of di rection in phi losophical info rmation theo ry and i ts convergence w i th the humanistic t rend of

modern philosophy.Research on informationism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of our era , but can open up impor tant dimensions of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nd set out
new frontie rs for human development.Of cour se , in evaluating informat ionism , we need to fore-
stal l ex tremist tendencies that ascribe every thing to info rmationism and see i t as al l-powe rful.

(7)The World of Ethics in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ode Fan Hao · 78 ·

Theinfo rmation mode"is by its nature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High-tech modern info r-
mation is the thi rd histo rical form of the info rmation mode.Through special linguist ic const ruc-
tions and communicative act ions , i t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ethical logic and mode o f the u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nti ty and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good ,"but also t ransfo rmed the

characteristic existence of e thics and the ethical w o rld and their const ruction and law s of develop-
ment and changed peoples cultural att itudes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wi th regard to ethics and

the ethical w orld.In a w ord , it has changed the w hole w o rld o f ethics.As a subject fo r research
in mo ral philosophy , the interpretive f ramew o rk ofinfo rmation mode-ethical w orld"presents a
conceptual picture of the restoration of phenomenolo gy in an ethical w orld under the elect ronic

information mode."Through explo ration of the e thical law 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it provides a philo sophical foundation and value guide for rational interaction betw een

high-tech info rmation and the ethical w o rld.

(8)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in Everyday Legal Work in ContemporaryChina(1979-2003)
Liu S ida · 90 ·

This pape r t races the t ransfo rmation of meaning in everyday legal w o rk in China over the 25

years of legal reform on the basis of 2 ,077 cases f rom a legal advice co lumn in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Sy stem magazine f rom 1979 to 2003.Using this data source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aw-
yers have ci ted more statutes and adopted more technical language in their advice to column read-
ers , and this makes i t mo re difficult fo r the readers to ful ly understand and make use of the legal
advice.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di fficulties betw een the leg al sy stem and everyday life part ially

e xplains w hy the outcomes of the fi rst twenty-f ive y ears of Chinas legal reforms have been disap-
pointing.

(9)Linguistic Confusion and the Path of Holism in Legal Anthropology Zhu X iaoyang ·106·

Linguistic confusion , a problem that puzzled intel lectuals like Fei Xiao tong for half a centu-
ry , arises f rom the fact that doct rines ofposi tivist science"introduc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anno t be reconciled w ithindigenous"beliefs and know ledge.To solve this problem , it may be

helpful to use modern holistic philo sophy to observe and interpret the norma tive o rder o rlaw s"
of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is new holistic principle we can not only explain and understand

the pract ical signif icance ort ruth"oflaw"in modern China , but can also bring thechange"in
the theory of know ledge to bear on the mode rn construction o f law , i.e.free ourselves f rom the

false dicho tom ies betw een evidentiary law and natural law and be tw een modern judicial theories

and theo ries of indigenous sources in w hich w e are entang led , and turn to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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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ho list ic nature and the actuali ty of law and value s.With regard to specif ic methodo-
logical strateg ie s , ho lism can be int roduced to def ine the t raditional me thodo logy of legal anthro-
polo gy-extending case study and dwelling path to elucidate actual cases.

(10)Coope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A Cross-Discipl inary Ex-
ploration Wang Y iz hou　Zhu Feng　Liu Zhiyun 　Zhang S heng jun 　Gu Zu xue ·132·

The tw o f ields of internat 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 ional law , isolated from each o ther for

half a century , are now beg inning to take each o ther into account once more.Cooperation be-
tw een the tw o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 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t rategic fo reign rela-
tions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aharmonious w o rld"and dealing w ith the majo r interna tional is-
sue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 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With this in mind , the edi to rs of So-
cial Science s in China Pre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 rg anized a seminar enti-
tledCooperation betw 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 9-10 December 2006
in Bei jing.Over 20 scho lars f rom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bodies including Peking Univer sity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China U niversi ty o 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Beijing No rmal Uni-
ve rsity , Bei jing Fo reign Studies U niversi ty , University o f Inte 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China Fo reign Af fairs University , Fudan Universi ty , Zhejiang University , Wuhan Univer sity ,
Xiam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CASS)participated in the semi-
nar and engaged in lively discussion.This special i ssue is a col lection of five art icles ref lect ing the
outcomes of the seminar by Wang Yizhou , resea rche r at the Insti 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 tics , CASS;Pro fessor Zhu Feng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Peking Univer sity ;
Associate Professo r Liu Zhiyun of the Law Schoo l of Xiamen Universi ty , Pro fessor Zhang

S hengjun of the School o f Polit 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Beijing No rmal Universi ty ;and
Pro fessor Gu Zuxue of the Law School o f Xiamen University.

(11)Mr.Sai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Zhang Y i ·147·

M r.S ai(M r.Science-in Chinese Sai x iansheng)was an hono rific applied to science by

Chine se intellectuals around the t ime of the M ay Fourth M ovement as they attempted to int roduce

scientif ic principles and re-create Chinese civili zation.Over the past century , the practical ration-
ality of science has permeated all aspects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social ideology , f rom acceptance

of scient ific know ledge to promo ting the scientif ic spirit , from revering scientific method to em-
bracing a scientif ic view of the w o rld.Resea rch into Chinese li terature has received the baptism of

scientif ic thought;in constructing a know ledge sy stem fo r li terary history , researchers have fo-
cused on examining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li terature , utilizing empirical methods and analy-
zing literary phenomena using a materiali st historical view point and a scientif ic theory of li tera-
ture , g iving a modern academic character to tradi tional rhetorical tools.Miraculously , science
has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 dy ing field of t radit ional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At the same t ime ,
however , it has produced some side effects.After the 1980s , when enthusiasm for scient ism as a

methodolog y w aned and humanistic lite rary cri ticism w ith a st rong humanistic characte r became a

thing of the past ,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research began to decline.This issue , involving the dis-
tinct ive features o f literature and the o rientat 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as a discipline , requires con-
sideration f rom different levels and angles.

(12)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Mone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iterature:Urban
Novel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X u J ianping ·158·

As money , the universal medium o f exchange , becomes an object increasing ly necessary for
peoples ex istence and development , co rresponding concepts of money are fo rmed and becom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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